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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論 
童軍運動旨在透過有紀律及有進度性之活動與訓練，培養成員間的合作性、自律性及責任
感及領導才能等，達至啟發青少年身心精神，成為良好公民之目的。成員必須參與各項訓
練活動，而出席率必須達到基本要求。 

 
2.背景 

    本旅隸屬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元朗西區。於 1992 年成立，註冊日期為「1992
年 4 月 15 日」，註冊名稱為「香港童軍總會元朗西第廿四旅」，註冊地址為「元朗體育路 4
號元朗大會堂 2樓 210 室」。幼童軍為第一成立支部；及後童軍支部於 1998 年成立；小童
軍及深資童軍支部於 2003 年成立；樂行童軍支部於 2005 年成立。 
    架構方面，本旅共六個單位，分別為 1.旅部 2.小童軍支部 3.幼童軍支部 4.童軍支部
5.深資童軍支部 6.樂行童軍支部。旅部主要功能為支援及協調，而其他單位的主要功能為
提供訓練活動。 

 
3. 資訊發放/查詢/請假 

本旅會透過集會，電話或設於元朗大會堂家政室旁資訊板發放資訊，團務查詢或請假，請
與所屬團領袖聯絡；特別或緊急事故，請與胡仲賢副旅長 (24767771)聯絡。 

 
4.集會時間及休會日 

小童軍支部：集會時間逢星期日 9:45am-11:15am，休會日為每年之 2、4、6、8、10 及 
            12 月之最後一個星期，及 9月份所有星期。 
幼童軍支部：集會時間逢星期六 4-5:30pm，休會日為每年之 2、4、6、8、10 及 12 月之 
            最後一個星期，及 9月份所有星期。 
  童軍支部：集會時間逢星期六 2:45-5:15pm，休會日為每年之 9月份所有星期。 

    
而本旅各團恒常集會地點為籃球場(集合及解散)/禮堂/康樂室/閣樓老人中心/305 室，場
地會不定時因應元朗大會堂的安排而有所改變 

 
5.家長同意書 

18 歲以下成員必須填寫「家長同意書」以表示家長／監護人確認適宜參與本旅集會／活
動，同意書需於每年 10 月或有需要時繳交。 

 
6.年度計算 

訓練年度為每年 10 月至翌年 8月；財政年度為每年 4月至翌年 3月 
 
7.個人資料處理/加入及退出手續 

7.1 所有新成員必須填妥本旅的成員申請表(F03 表格)，個人資料僅作本旅使用，並於 
    面見後落選或成員離開本旅後 3個月內銷毀。資料如有變更時，請通知旅團領袖。 
    成員正式入團後須成為主辦機構會員，提交有效元朗大會堂會員証號碼，會員証申 
    請表於元朗大會堂 210 室索取。 
7.2 接納之成員，在瞭解及同意遵守成員需知內細則後，繳交團費，即可加入本旅。而 
7.3 成員在結業前退出本旅，需填寫‘退出通知’表格，以作紀錄；在特殊情 

況下，本旅會要求成員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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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費用 
每月港幣 50 元正（個別活動會另外收費），共綜合兩期繳交，每期港幣 300 元正，分別每
年於 1月 1至 30 日內繳交一至六月份及 7月 1至 30 日內繳交七至十二月份，逾期未交自
動視作退團處理。 

 
9.繳費方法 

9.1 任何繳交本旅的費用，只接受支票付款，以一人一活動一票方式遞交。請用劃線支票，
枱頭請寫「元朗西第二十四旅(元朗大會堂)」為收款人。 

9.2 報名參與活動時，回條及費用必須同時交予所屬團領袖，缺一不可。 
9.3 本旅不接受期票 2.支票背面請填上姓名及團別，任何因退票而徵收的費用需由付款者

承擔。 
 
10.培養獨立 

請家長鼓勵子女自行處理童軍的事務，例如繳交通告、費用或請假等，此舉有助培養隊員
獨立處事能力。 

 
11.團員津助申請 

本旅會安排有需要人士申請津助，但必須符合申請資格，詳情請聯絡團領袖。 
 
12.制服 

12.1 無論在任何場合，成員必須穿著整齊基本制服，整齊基本制服定義如下： 
12.1.1 小童軍基本制服：1.旅巾  2.標準旅巾圈  3.T-恤  4.運動褲 

5.白襪  6.運動鞋 
12.1.2 幼童軍/童軍/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基本制服： 

1.帽  2.旅巾  3.標準旅巾圈  4.恤衫   
5.褲/裙褲  6.皮帶  7.襪  8.黑色縛帶皮鞋 

12.2 新成員在經過適應期及會對下列類別制服/配件作出安排： 
12.2.1 本旅專用制服/配件，會在繳交首次團費後給予，清單如下： 

1.風褸 1件    2.旅帶 2條(不適用於小童軍)  3.旅巾 1條   
4.標準旅巾圈 1個  5.戶外活動 T-恤 1 件 

12.2.2 香港童軍制服/配件，會安排到香港童軍總會自費購買，購買清單 
請留意屬團領袖宣佈。 

 
13.特別天氣安排 

13.1 本旅主辦的室內地點活動(如恒常集會、參觀、宿營等)，上午活動按上午 7時，下午
活動按中午 12 時；如遇到天文台發出 3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紅色或黑色暴雨警
告，活動將取消。 

13.2 本旅主辦的全天候活動(如水上、露營及遠足等)，上午活動按上午 7時，下午活動按
中午 12 時；如遇到天文台發出 3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警
告，雷暴警告，山泥傾瀉警告，活動將取消。 

13.3 本旅主辦的活動如在集合時間前 3小時，氣溫仍在 15 度，或以下，成員可考慮穿著
個人保暖便服，但必須配帶旅巾。 

13.4 其他童軍單位主辦的活動，請於報名時留意有關之特別天氣安排。 
凡上述的情況，本旅會透過各團領袖下達訊息至所有參加者。 


